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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创建市妇女健身示范站点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妇联、体育（教体）局，高新区、文昌湖区组织人事部，市直机关妇工委、高校妇委会及各有关企业女职工委员会：

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深化妇女健身活动，提高广大妇女的健康素质，市妇联、市体育局决定，2013年在全市继续开展妇女健身示范站点创建活动，命名市妇女健身示范站点50个。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申报标准
1、有固定的活动场地、较完善的健身设施和器材、能长期坚持开展丰富多彩的妇女健身活动。

2、有若干热心妇女健身事业的妇女骨干，能够积极参与健身站点的组织管理工作，带领妇女常年开展健康向上的健身活动。

3、健身示范站点有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较丰富的健身指导资料，能得到当地妇联、体育部门和广大妇女群众的认可。

4、健身示范站点有较广泛的社会影响，能够在节假日或重大活动中组织相关展示活动并代表本地区参加妇女健身表演，能在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申报方式

各区县、各单位按照健身示范站点创建标准和名额分配表（附后）所分配名额，层层选拔，认真推荐，报市妇联宣研室、市体育局群体科审定。申报表一式3份（A4纸），于2013年7月30日前报市妇联宣研室。

三、具体要求

一要提高认识。创建妇女健身示范站点是妇联组织贯彻科学发展观、提高妇女健康素质、造福广大妇女的重要工作。各级妇联组织要统一认识、加强领导，积极探索建立妇女健身工作的长效机制，不断推进我市妇女健身工作健康发展。

二要加强配合。各区县体育部门要积极加强对市妇女健身示范站点的支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共同建设好市妇女健身示范站点。

三要强化管理。各级妇联要注重发挥示范站点的带动作用，指导妇女健身示范站点开展丰富多彩的健身活动，切实把妇女健身示范站点建设成为妇女愉悦身心、健身强体的活动阵地。

附件：1、市妇女健身示范站点名额分配表

      2、市妇女健身示范站点申报表

淄博市妇女联合会    　　　        淄博市体育局

                                     2013年7月9日
	淄博市妇联宣研室                       2013年7月9日印发


（共印50份）
附件1

市妇女健身示范站点名额分配表

	区县（单位）
	名额
	区县（单位）
	名额

	张店
	7
	淄矿集团
	1

	淄川
	7
	山东铝业公司
	1

	博山
	7
	
	

	周村
	6
	
	

	临淄
	7
	
	

	桓台
	4
	
	

	高青
	4
	
	

	沂源
	4
	
	

	高新区
	1
	
	

	文昌湖区
	1
	
	

	合　　计
	50


附件2

 市妇女健身示范站点申报表

	健身站点名称
	

	所属地区
	
	所属社区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参加健身人数
	
	主要健身项目
	

	主要活动情况
	

	区县妇联（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县）体育局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妇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体育局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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